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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背景

n 目前，咸宁温泉品牌以中端及经济型温泉为主，咸宁城区在营温泉项目主要有碧桂园凤凰温泉、温泉谷、

三江森林温泉、楚天瑶池温泉等7个温泉，总接待量约63万人次。均为十余年前温泉产品，尚停留在温泉

旅游初级阶段，产品同质化严重，设施老旧，体验感差，档次偏低。亟需建设具有国际水准、顶级服务、

独特设计理念的标杆性高端温泉度假综合体。

n 温泉养心谷（二期）首开区地块位于咸宁市康养度假核心板块，系2013年第29批次及2015年第15批次建

设用地，已由城发集团取得使用权。该项目是市级重点文旅康养项目，但因暂无单元详细规划，尚缺乏明

确的上位规划依据。下一步需通过规划论证，科学确定规划设计条件，为项目推进提供法定支撑，明确开

发建设标准。

n 为贯彻落实咸宁市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设温泉旅游生态新城的发展战略要求，提升区域康养服务能级，推动

文旅康养产业升级，完善城市公共服务功能，推进市级重点项目快速落地实施，对该项目地块进行规划论

证。



温泉项目 2023年游客接待量

国内项目

咸宁温泉
（7个温泉项目总接待量）

63万人次

从化碧水湾温泉 30万人次

珠海御温泉度假村 65万人次

清远熹乐谷温泉度假区 80万人次

腾冲热海温泉 32万人次

重庆融汇温泉城 38万人次

国际项目

匈牙利塞切尼温泉 140万人次

德国埃尔丁温泉 150万人次

日本福岛夏威夷温泉乐园 120万人次

2、咸宁温泉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n 咸宁主要温泉项目在整体运营上曾长期承压，但2023年经营数据较前两年有明显回升，显示出市场韧性与

运营改善潜力。当前，咸宁温泉产业在产品升级、服务体验与品牌塑造等方面仍有可观发展空间，亟待通过

系统提质实现可持续增长。



      3、项目建设必要性

n 温泉养心谷（二期）项目建成后，日均客流量达6750人次。配套规划酒店将提供约3000间客房，可有效满

足高峰客流住宿需求，显著缓解养心谷片区住宿接待压力。

    
名称 日环境容量（万人/天） 日游客接待量占日环境容量比例 日接待量(万人/天) 全年出游天数(天) 全年游客接待量(万人)

周末节假日游客情况 2.25 60% 1.35 115 155.25

平日游客情况 2.25 30% 0.675 250 168.75

总 计 324

住宿项目名称 建筑面积（㎡） 客房数量（间/栋） 备注

五星级温泉度假酒店 23000 200

四星级温泉度假酒店 50000 700
其中会议度假型客房数量约550间，亲子主题客房数量约

150间

温泉汤院 35000 320
大、 中、小汤院数量分别为32、96、 192栋，可采用售后

返租的形式

森林温泉疗愈酒店 10000 100

特色住宿酒店群 30000 500 产权式酒店，可售后返租持续经营

半山森林别墅群 85000 1000 产权式酒店，可售后返租持续经营

温泉民宿 8000 180 主要包括禅意汤街上的温泉民宿以及太乙温泉民宿村

合计 222000 3000
其中温泉汤院、特色住宿酒店群、半山森林别墅群均可采

用售后返租的形式



4、项目区位

n 本次拟开展地块规划论证的对象为温泉养心谷（二期）首开区。该地块位于环潜山片区，紧邻南外

环（太乙大道），距离马桥收费站约4.5公里，地理和交通区位优势明显。



5、项目范围

n 本论证地块四至范围清晰，北邻太乙大道，东邻奥体路，南邻现状自然山体，西邻现状耕地，距离

养心谷（一期）地块约500米，总用地面积为46571平方米（约69.9亩）。



6、现状道路交通

n 地块周边现状道路有太乙大道、孟养浩东路以及在建的奥体路，西经太乙大道、319省道可达太乙景

区，北经孟养浩东路可达温泉片区，东经太乙大道、泉都大道可达马桥高速出入口。



7、现状用地权属

n 温泉养心谷（二期）首开区地块的用地权属方为咸宁市城发集团，涉及咸宁市2013年度第29批次建设用地

（37.35亩）和咸宁市2015年度第15批次建设用地（32.55亩）。



8、现状用地性质

n 依据2024年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温泉养心谷（二期）首开区地块范围内以乔木林地（0301）及宅基地

（0703）为主。

编号 用地名称 编码 面积（平方
米）

占地块
比重（%)

01 水田 0101 2.43 0.01 

02 旱地 0103 734.89 1.58 

03 乔木林地 0301 21066.79 45.24 

04 灌木林地 0303 1396.40 3.00 

05 其他林地 0304 3138.38 6.74 

06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070102 1348.55 2.90 

07 农村宅基地 0703 18781.02 40.33 

08 坑塘水面 1704 102.42 0.22 

总计 46570.88 100.00 



1、《咸宁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第三十五条可知:

     尚无经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地块，因国家、省、市重要基础设施配

套，文化。教育、体育、医疗卫生等公益性设施用地，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

及其他重点项目建设馈急需使用土地的，建设单位应委托有资质的规划编制

单位编制该项目及周边一定范围地块的控规必要图件、平面布局方案和城市

设计方案，经专家论证、公示征求社会意见，报市政府或市规委会研究通过

后，方可参照编制的控规必要图件及初步规划方案下达规划条件。

    本项目作为市级重点项目，符合相关要求，应参照以下流程开展规划工作：

由建设单位委托具备资质的规划编制单位，完成项目及周边地块的控规必要

图件、平面布局及城市设计方案；方案须通过专家论证、社会公示征求意见，

并经市政府或市规委会审议批准后，方可作为规划条件核发依据。



2、《关于推进湖北文旅集团咸宁项目建设专题会议纪要》

n 会议强调，要立足湖北文旅集团所有和咸宁所需，用好湖

北文旅集团的品牌影响力、资源整合力、资金硬实力，真

正把合作做深做实，推动咸宁大健康产业做大成势，打造

全省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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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咸宁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n 拟论证地块虽位于中心城区范围线外，但总规明确提出应

高标准建设咸宁温泉养心谷项目，并配套设立咸宁温泉康

养产业研发中心。该布局旨在引导现有温泉旅游企业向产

业链高端升级，推动其向医养、康养等深度产品与服务拓

展，从而实现产业的整体转型与提升。

n 咸宁温泉养心谷项目已纳入旅游重点建设项目库内。



2、《咸宁市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十五五”规划》草案

n 按照“北进、西拓、东控、南优”的空间发展思路，建设紧

凑型、集约型的中心城区空间结构。推进中心城区环潜山温

泉养心谷等六大重点片区建设。

n 列入咸宁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领域“十五五”项目清单。



 

3、《咸宁市王山寨旅游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2017年）

n 本次论证地块位于已编的

《咸宁市王山寨旅游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范围内，

涉及公园绿地（G1）和体

育居住混合用地（RA）。

本项目地块



 5、《咸宁环潜山（王山寨片区）城市设计》     

本项目地块
n 本次论证地块位于咸宁（温泉养心谷）二

期“两带五区一片一中心”规划结构中的

首开精英温泉酒店区。

规划结构

用地布局



用地性质 用地名称
总用地

面积
（公顷)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绿地率
(%)

建筑限高
(m)

0901 商业用地 4.66 ≤1.0 ≤30 ≥30 24

n 规划用地方案

       本项目地块根据咸宁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咸

宁温泉养心谷概念规划以及湖北文旅集团大健康产

业项目建设的需要，将用地性质拟定为商业用地

（0901），用地开发指标参照《湖北省控制性详细

规划编制技术规定》、《咸宁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

规定（2015年修订版）》及国家地方相关规范规定。

用地规划图



n 规划平面布局方案

       项目包括公共区域和客房区域，其中

公共区域含接待大堂、特色餐厅及包厢、

SPA、健身房等功能；客房区域包含标准

庭院客房、亲子庭院客房。

       项目总用地面积为46571平方米（约

69.9亩），总建筑面积41900平方米，计

容建筑面积37400平方米，容积率为0.8，

建筑密度为30%，绿地率为30%，客房

220间。

平面布局方案



n 规划平面布局方案

      

规划平面效果图



项目地块鸟瞰图一



项目地块鸟瞰图二



1.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咸宁市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设温泉旅游生态新城，打造全省新型大健康产业示范区，促进

咸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规划层面具有实施的必要性。

2. 本次论证地块位于王山寨片区且处于城镇开发边界内，拟定的用地性质和开发控制指标符合国家、湖北省、

咸宁市相关规范规定且未对项目地块周边王山寨的自然山体特色景观造成影响。

3. 项目对城市给排水、电力、电信、燃气等城市基础设施未造成影响，市政管线建议接现状太乙大道。

4. 项目建设完成投入使用后，结合养心谷一期的建设，集温泉康养、休闲旅游、公共服务于一体，能显著提

升区域康养服务能级，推动文旅康养产业升级，极大地完善城市公共服务功能。

      经各方面研究论证，本次拟定的项目地块用地性质和开发控制指标可行。建议待本规划论证方案批复后，

将该项目地块的用地指标纳入该区域单元详细规划进行统筹编制。


